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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325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华发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7 

 

 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因经营发展需要，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

公司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郡公司”）吸收瑞元资本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元资本”）为新股东，瑞元资本向华郡公司增资人民币 20

亿元，其中 39,02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，其余 160,98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。本

次增资均以现金方式进行。 

华郡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55,000 万元，公司持股 100%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

华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94,020 万元，其中公司持有其 58.5%股权，瑞元资本持

有其 41.5%股权。 

本次增资以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）

对华郡公司的资产评估状况为计价基础（评估基准日为 2016年 4月 30日）。 

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2016年 6月 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一百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13年 6月 

3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7,500万元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林传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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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经营范围：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：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和中国证监会

许可的其他业务，投资咨询、财务顾问、股权投资、项目投资。 

6、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（%） 

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.00 

普宁市信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.00 

珠海横琴新区富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普通合伙） 30.05 

珠海横琴新区志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6.56 

珠海横琴新区南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.63 

珠海横琴新区朝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0.90 

珠海横琴新区海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0.86 

7、最近一年财务状况：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，瑞元资本总资产为人民币

2.19 亿元，净资产为 1.41 亿元；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5,039.67 万元，净利润

为 2,000.35 万元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06年 3月 

3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5,000万元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辉 

5、经营范围：单项房产开发经营（具体按斗城字【2006】8号文执行）。 

6、股东情况：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（二）华郡公司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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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负债状况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16 年 4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计 4,647,462,606.52 6,066,994,208.09 

负债总计 3,948,343,479.71 5,365,898,437.63 

净资产 699,119,126.81 701,095,770.46 

经营成果表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15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16 年 1-4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主营业务收入 644,232,388.00 22,134,571.00 

主营业务成本 463,574,789.30 8,413,277.41 

营业利润 67,665,278.14 3,693,321.86 

利润总额 69,865,649.98 3,745,146.86 

净利润 53,138,110.55 1,976,643.65 

注：2015 年度会计报表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进行审计，并出具了无

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评估基准日报表未经审计。 

（三）华郡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

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）对华

郡公司资产评估状况出具的“华信众合评报字[2016]第 1080 号”《评估报告》，

华郡公司资产评估情况如下： 

1、评估基准日：2016年 4月 30日 

2、评估方法： 

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，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，综合考

虑各种影响因素，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

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。经实施清查核实、实地勘察、市场调查和评定

估算等评估程序，评估师对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结论进行合理性分

析后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。 

3、评估结论： 

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06,699.42 万元，评估值为 818,219.59 万元，评估增值

211,520.16 万元，增值率 34.86%。负债账面价值为 536,589.84 万元，评估值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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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6,589.84 万元，无增减值变化。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0,109.58 万元，评估值为

281,629.75 万元，评估增值 211,520.16 万元，增值率 301.70%。 

（四）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以华郡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281,629.75 万元为作价依据，并经双方协

商后确定。 

 

四、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增资款 

1、在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全部满足后，瑞元资本将向目标公司增资人民币

200,000 万元（其中：增加注册资 39,020万元；增加资本公积金 160,980 万元）。 

2、各方同意，在各方对目标公司完成增资后，各方对目标公司的出资及持

股比例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 注册资本 资本公积 出资总额 持股比例（%） 

瑞元资本 39,020 160,980 200,000 41.5 

华发股份 55,000   58.5 

合计 94,020   100.00 

3、增资款的用途 

瑞元资本对目标公司的增资款应用于项目建设、补充目标公司的流动资金、

归还股东或关联企业借款、归还银行贷款等其他债务。 

（二）违约责任 

1、 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做的陈

述、保证、承诺或义务，守约方有权通知违约方在通知指定期限内予以补正并向

守约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应自违约之日起至违约方按照守约方要求予以补正之

日止按增资款的每日万分之四违约金率计算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违约方因此遭受

的实际损失的，违约方还应当补偿该等实际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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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在增资款资金划入目标公司验资账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目标公司仍

未完成修改公司章程及目标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的，则瑞元资本有权解除本

合同，并要求目标公司返还全部增资款并支付违约金。 

 

五、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增资有利于充裕华郡公司的货币资金，推进华郡公司旗下项目的开发建

设进度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华郡公司 58.5%的股权，华郡公司仍为公司

控股子公司，本次增资并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。本次交易对公

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华发股份第八届董事局第一百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增资合同》； 

3、《评估报告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局 

二○一六年七月一日 


